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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定工程造價 

依 112 年 7 月 17 日發布之「新北市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表」計算

348,149,739 元。 

【總樓地板面積（平方公尺）×工程單價】＋【挖方（立方公尺）×工程單

價】＝348,149,739 元 

（四）加計項目與費用(本案無) 

（五）管理費用說明 

1、行政作業費用（F1）(本案無) 

2、信託費用（F2）(本案無) 

3、人事行政管理費用（F3） 

人事行政管理費用＝【工程費用（A）+權利變換費用（C）+都市計畫變更負

擔費用（G）】× 5.00％ 

4、銷售管理費用（F4） 

銷售管理費用＝實施者實際獲配之單元及車位總價值× 6.00％ 

5、風險管理費用（F5） 

風險管理費用＝【工程費用（A）+權利變換費用（C）+貸款利息（D）+行政

作業費用（F1）+信託費用（F2）+人事行政管理費用（F3）+都市計畫變更

負擔費用（G）+容積移轉費用（G）】× 12.00％ 

因實施者需承擔各種開發條件、勞動力短缺、工期延長等開發風險，承

擔較高之融資與財務風險，本案依據基準採風險管理費率為 13％，惟經第一

次小組審查後，依審查意見調降風險管理費率，本案風險管理費率以 12％提

列。 

（六）容積移轉費用說明(本案無) 
 

二、收入說明 

表 18-2 新整體開發收益表 
項目 數量 更新後價值（元） 

1 廠房 6,632.76坪 397,857元/坪 2,638,891,387 

2 停車位 101部 198,000,000    

預計銷售總收入 2,836,891,387  

其他收入小計 - 

整體更新事業開發收入  合計 2,836,891,387   

 

三、成本收入分析 

（一）整體更新事業財務分析 

詳本案權利變換計畫書。 

（二）實施者部份 

實施者於更新後應分配房地或停車位價值，應等於更新事業共同負擔費

用之總和。本案更新事業共同負擔部分總計 1,493,384,336 元，共同負擔部

分於更新後按其補償費用比例取回等值房地面積。 

（三）土地所有權人部份 

本案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土地、合法建築物、其他土地改良物參與都市更

新事業，依更新後總銷金額估算表之總銷金額，扣除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

地及建築物後，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後可分配價值損益計算如下： 

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 

＝（更新後總價值－現地安置應負擔之費用）－（共同負擔費用－現地安 

置安置面積之價值） 

＝(2,836,891,387 元－0 元)－（1,493,384,336 元－0 元) 

＝2,836,891,387 元－1,493,384,336 元 

＝1,343,507,051 元 

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比例 

實施者：1,493,384,336 元÷2,836,891,387 元＝52.64％ 

所有權人：1,343,507,051 元÷2,836,891,387 元＝47.36％ 

四、經費來源 

本案由實施者提供 30％自有資金、70％銀行融資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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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玖、實施風險控管方案 

一、資金信託 

本案未來將辦理資金信託，其風險控管方式說明如下： 

（一）來源：本案實施者將於受託單位業務部門開立資金信託專戶，依信託契約

之約定存入信託專戶之資金及其利息，信託專戶中存款之利率則以受託單

位業務部門之牌告利率為準，且存款受存款保險保障 

（二）控管： 

1、本案之資金信託專戶採專款專用，除支付本案約定之工程款、各項稅費

等開發所需費用外，於信託存續期間不得動用，並以存放新臺幣存款為

限。 

2、實施者依前項專款專用範圍，擬申請動用信託專戶資金時，應提出書面

申請，並檢附證明符合專款專用範圍之相關文件，經受託單位審核無誤

後始得動用；實施者另應檢附相關契約及請款資料並由建築經理公司查

核及出具查核報告書交由受託單位後，再由受託單位自信託專戶撥付。 

3、為利信託財產管理與信託關係之維持，信託專戶餘額不足支付各項應負

擔之費用，或有不足之虞時，實施者應於收到受託單位通知後五個銀行

營業日內將不足款項依受託銀行指示存入信託專戶。逾期未存入信託專

戶所致生之罰鍰、滯納金、利息等費用，或所衍生之相關損失，概由實

施者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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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本案住戶管理規約應載明以下特別約定事項，內容摘錄說明如下： 

一、管理維護計畫 

（一）停車空間 

本案車位數總計 116 部，其中不對外銷售車位如下：公共停車位：5

部、裝卸車位：8 部、無障礙車位：2 部。 

（二）人行步道管理維護計畫： 

1、本大樓退縮留設之人行步道面積共 529.02 ㎡(有申請獎勵)及 115.74 ㎡

(無申請獎勵)，係為無償開放予公眾使用，由本大樓進行管理維護，人

行步道之位置與空間需維持淨空以順平處理，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

更。 

2、實施者(建商)另提撥管理維護費用 3,670,110 元(529.02 ㎡×6,500 元

+115.74 ㎡×2,000 元)(依「新北市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金計算管理

運用要點」提列)，於公設點交時交付管理委員會專款專用，僅限於公共

開放空間設置相關設備管理維護之用，不得挪為他用。 

（三）綠建築管理維護事項 

1、本建築針對『綠化量』、『基地保水』、『日常節能』、『二氧化碳減

量』、『廢棄物減量』、『室內環境』、『水資源』、『汙水垃圾改

善』等內容進行綠建築規劃設計內容，後續管理維護應遵照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2、綠建築設施維護由社區住戶管理費提撥支應。 

3、綠建築設施為全體所有人之共有財產，應隨區分有權轉移，不得為各所

有權人之事由讓與、扣押、抵銷或設定負擔。 

4、綠建築設施所有權人、使用者等均應遵守管理委員會所訂使用管理規

章。 

5、為維護綠建築設置之設施，除由公寓大廈公共基金支應外，實施者(建

商)另提撥管理維護費用 1,395,375 元(2,790,749 元×50％＝1,395,375

元)，於公設點交時交付管理委員會專款專用，僅限於綠建築設置相關設

備管理維護之用，不得挪為他用。管理維護費用將於後續買賣契約中註

記。 

6、綠建築標章期限：本基地於綠建築標章或候選綠建築證書期限屆滿而失

效時，得依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規定辦理申請繼續

使用為原則。  

（四）耐震設計管理維護事項 

實施者提撥 1,395,375 元(2,790,749 元×50％＝1,395,375 元)作為本公

寓大廈耐震設計標章之管理維護基金。管理維護基金由實施者於使用執照申

請時，繳納併入新北市公寓大廈公共基金專戶內，並於完成依公寓大廈管理

條例第五十七條規定點交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後，向

主管機關報備由公庫代為撥付予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專款專

用。並由管理委員會負責耐震設計標章之管理維護。 

二、管理維護基金 

項目 計算方式 計算基準 管理維護費用（元） 

開放空間 每平方公尺 6,500元/2,000元 

留設面積 529.02㎡(有申請獎

勵)×6,500元+115.74㎡(無申

請獎勵)×2,000元 

3,670,110  

綠建築標章 公寓大廈管理基金×50% 
公寓大廈管理基金 2,790,749

元×50% 
1,395,375  

耐震標章 公寓大廈管理基金×50% 
公寓大廈管理基金 2,790,749

元×50% 
1,395,375 

智慧建築標章 公寓大廈管理基金×50% - - 

公益設施 
每年/每平方公尺 250元/計算

30年 
- - 

合計 6,460,860 

三、保固事項 

（一）實施者自交屋日起對「本大樓」之結構部份(如梁柱、承載牆壁、樓梯)負

責保固 15 年。 

（二）防水部分（如浴廁、地下室連續壁體等）保固 2 年。 

（三）固定建材設備部分(如門窗框、地磚等)保固 1 年。 

（四）公共設施之機械設備（如電梯、停車設備、配電設備、消防器材、發電機

等公共設施部分）移交予管委會後保固 1 年。 

（五）以上 4 項保固若係因土地與建物所有權人使用維護不當，不可抗力或不可

歸責於實施者所造成之損毀（如門窗玻璃等）則不在此限。 

四、其他應表明事項(本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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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壹、效益評估 

一、更新前後效益評估比較 

表 21-1 計畫效益評估說明表 
評估項目 更新前狀況 更新效益 

提供公益設施 無 無 

留設人行步道及騎樓 無 

更新後留設人行步道 529.02㎡

(有申請獎勵)及 115.74㎡(無申

請獎勵) 

開放空間 無 無 

開闢計畫道路 無 無 

保護樹木規劃（有/無） 無 無 

歷史古蹟保存規劃（有/無） 無 無 

無障礙設施規劃（有/無） 無 無 

就業人口 - 
提高工業區土地使用效益，帶動

地區發展，增加就業機會。 

產值 - 
提高工業土地使用強度，促進企

業發展，提升整體工業產值。 

其他 - - 

二、實施後實質效益評估 

本案對於住戶、政府、整體環境及鄰近地區均有顯著之效益，將可創造

各方多贏的局面。 

（一）就住戶而言 

1、藉由都市更新的完成，改善現況窳陋環境，將有效地提升地區整體實質

環境品質及不動產價值。 

2、配合整體規劃開發，改善地區景觀與建築風貌，塑造社區意象。 

（二）就政府而言 

1、配合政府都市更新政策，改善地區實質環境，為地區性更新指標案。 

2、提高土地效益，落實都市更新事業及老舊工業區再造，增加政府地方稅

收。 

3、以都市更新方式對土地做最有效益處分，做為老舊工業區再發展代表案

例。 

4、興建現代化廠辦大樓，提高工業土地使用強度，促進企業發展，提升整

體工業產值。 

（三）就整體環境而言 

1、提升工業區之工業使用強度，創造更高的土地使用效益。 

2、配合整體規劃開發，帶動附近街廓更新，提升地區發展潛能。 

（四）就鄰近地區而言 

1、本案未來於臨路側皆退縮留設人行步道供公眾通行，提升鄰里步行環

境。 

2、本案開放空間可供鄰里救災防災空間，提升鄰里防災機能，減少災害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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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貳、實施進度 

表 22-1 都市更新事業實施進度表 

序號 進度 

年 114 115 115 115 115 115  116 116 116 116 116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118 118 

月 12 1 2 3 4 5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月數 1 2 3 4 5 6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1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   ◎                                                  

2 申請建造執照     ◎ ◎ ◎                                            

3 申請更新期間稅捐減免     ◎                                                

4 土地補償金發放作業       ◎                                              

5 地上物騰空拆除         ◎ ◎                                          

6 工程施工             ◎  ◎                                     

7 申請使用執照                  ◎ ◎                                 

8 送水送電                      ◎                               

9 申請測量                        ◎                             

10 釐正圖冊                          ◎ ◎                         

11 接管                              ◎ ◎                     

12 計算及找補差額價金                                  ◎ ◎                 

13 產權登記                                      ◎ ◎ ◎ ◎         

14 申請更新後稅捐減免                                              ◎ ◎     

15 更新成果備查                                                  ◎ ◎ 

註：未來仍以實際進度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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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參、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本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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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肆、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一、專屬網頁及聯絡資訊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實施者提供諮詢服務與資訊揭露處理要點，設置

專屬網頁提供相關訊息查詢，相關資訊將持續更新，其相關資訊與聯絡窗口

如下： 

實施者：聚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連絡電話：（02）2880-1122 

聯絡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山路 71 號 2 樓 

專屬網站： 

https://reurl.cc/Ll4WRL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電話：(02)8771-2345 

網址：https://www.nlma.gov.tw/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電話：(02)2950-6206 

網址：https://www.uro.ntpc.gov.tw/ 

二、環境友善方案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第十六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工業區申請各

項建築容積獎勵額度超過基準容積百分之三十者，實施者應提出環境友善方

案，並將承諾事項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 

本案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50％，以容積獎勵超過 30％部分，捐贈其超

過部分之法定工程造價單價 25％核算金額為 6,476,772 元。 

＝基地面積×基準容積率×(都更容積獎勵額度-30%)×法定工程造價單價×25％ 

＝4,620.49 ㎡ × 210％ × (50％-30％) × 13,350 元/㎡× 25％ 

＝6,476,772 元 
 

 

https://www.uro.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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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實施者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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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沛陂段 145地號 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附錄-3 

附錄二、 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檢討表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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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8 

附錄三、 本案相關檢討及函文 

一、本案是否涉及山坡地證明文件 

 

 

 

 

 

 

 

 

 

 

 

 

 

 

 

 

 

 

 

 

 

 

 

 

資料來源：新北市農業局山坡地範圍線上公開查詢系統 https://www.ntpcswc.ntpc.gov.tw/ntpagr/publ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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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9 

二、本案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證明文件 

 

 

 

 

 

 

 

 

 

 

 

 

 

 

 

 

 

 

 

 

 

 

 

 

 

 

 

 

 

 

 

 

 

 

 

資料來源：新北市文化局文化資產查詢網站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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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0 

三、本案是否涉及捷運穿越範圍證明文件 

 

 

 

 

 

 

 

 

 

 

 

 

 

 

 

 

 

 

 

 

 

 

 

 

 

 

 

 

 

 

 

 

 

 

 

資料來源：台北市捷運工程局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限建範圍公告圖查詢系統 https://mobile.dorts.gov.taipei/BR4NET/prog/brfirst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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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1 

四、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沛陂段 145地號 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附錄-12 

附錄四、 土地權屬清冊 

【報核版】 

編

號 

標示部 所有權部 他項權利部 

備註 
地段 地號 面積(㎡) 

登記

次序 
所有權人 

權利

範圍 
持分面積(㎡) 權利種類 他項權利人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例 設定義務人 

1 沛陂段 145 4,620.49  0003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4,620.49  

最高限額抵押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80年 

板登字第 045658號 

最高限額抵押權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104年 

板登字第 006500號 

合計 1筆 4,620.49  1人  4,620.49       

備註：本表為依據民國 113年 4月 26日土地登記謄本之產權狀態登載。 

 
 
 
 

【核定版】 

編

號 

標示部 所有權部 他項權利部 

備註 
地段 地號 面積(㎡) 

登記

次序 
所有權人 

權利

範圍 
持分面積(㎡) 權利種類 他項權利人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例 設定義務人 

1 沛陂段 145 4,620.49  0003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4,620.49  最高限額抵押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80年 

板登字第 045658號 

合計 1筆 4,620.49  1人  4,620.49       

備註：本表為依據民國 115年 5月 12日土地登記謄本之產權狀態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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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3 

附錄五、 合法建築物權屬清冊 

【報核版】 

編
號 

標示部 所有權部 他項權利部 

備註 
建號 建物門牌號碼 

坐落 
地號 

合計面積
(㎡) 

登記次
序 

所有權人/管理人 
權利
範圍 

持分面積
(㎡) 

權利種類 他項權利人 債務人 設定義務人 

1 260 中山路 71號 145 2,830.41 0003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 2,830.41 

最高限額
抵押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80年 
板登字第 045658號 

最高限額
抵押權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104年 
板登字第 006500號 

2 261 中山路 71號 145 128.00 0003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 128.00 

最高限額
抵押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80年 
板登字第 045658號 

最高限額
抵押權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104年 
板登字第 006500號 

3 262 中山路 71號 145 834.24 0003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 834.24 

最高限額
抵押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80年 
板登字第 045658號 

最高限額
抵押權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104年 
板登字第 006500號 

4 263 中山路 71號 145 422.73 0003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 422.73 

最高限額
抵押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80年 
板登字第 045658號 

最高限額
抵押權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104年 
板登字第 006500號 

5 264 中山路 71號 145 84.64 0003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 84.64 

最高限額
抵押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80年 
板登字第 045658號 

最高限額
抵押權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104年 
板登字第 006500號 

合計 5筆  4,300.02  1人  4,300.02      

備註：本表為依據民國 113年 4月 26日建物登記謄本之產權狀態登載。 

 

【核定版】 

編

號 

標示部 所有權部 他項權利部 

備註 
建號 建物門牌號碼 

坐落 

地號 

合計面積

(㎡) 

登記次

序 
所有權人/管理人 

權利

範圍 

持分面積

(㎡) 
權利種類 他項權利人 債務人 設定義務人 

1 260 中山路 71號 145 2,830.41 0003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 2,830.41 

最高限額

抵押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80年 

板登字第 045658號 

2 261 中山路 71號 145 128.00 0003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 128.00 

最高限額

抵押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80年 

板登字第 045658號 

3 262 中山路 71號 145 834.24 0003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 834.24 

最高限額

抵押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80年 

板登字第 045658號 

4 263 中山路 71號 145 422.73 0003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 422.73 

最高限額

抵押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80年 

板登字第 045658號 

5 264 中山路 71號 145 84.64 0003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 84.64 

最高限額

抵押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民國 80年 

板登字第 045658號 

合計 5筆  4,300.02  1人  4,300.02      

備註：本表為依據民國 115年 5月 12日建物登記謄本之產權狀態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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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共用專有圖 

 

 

 

 

 

 

 

 

 

 

 

 

 

 

 

 

 

 

 

 

 

 

 

 

 

 

 

 

 

 

 

 

 

 

 

附圖 1 共用專有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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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共用專有圖(二)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沛陂段 145地號 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附錄-16 

 

 

 

 

 

 

 

 

 

 

 

 

 

 

 

 

 

 

 

 

 

 

 

 

 

 

 

 

 

 

 

 

 

 

 

 

 

附圖 3 共用專有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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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7 

附錄七、 容積獎勵證明文件 

一、基地建物使用執照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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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8 

二、結構安全初步評估結果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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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0 

三、工務局錄案公文


